
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入境檢疫規定
(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專案)

機組員抵臺

       

過去14天內有症狀*
       

執勤是否入境他國

是

否

檢疫人員確認

組員艙單(GD)

是

否

否 否

備註：

*  倘機組員入境時已無症狀，取得 COVID-19檢 

    驗陰性或屬接種疫苗症狀者除外

**接獲機組員未遵守規定之管道包含機組員抵

    臺時主動通報、航空公司或民航局通報等

依以下檢核條件判定檢疫措施

是

註：

1.執飛「重點高風險國家」航班機組員返臺後防檢疫措施，另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辦理。

2.機組員入境後違規之裁罰事宜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3月7日衛授疾字1112100114號公告，委託交通部辦理執行國

   籍航空公司機組員入國境後之健康聲明、居家檢疫、自主健康管理及健康評估事項之管控監督及違法裁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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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接種疫苗追加劑

且滿14天

是否接種疫苗追加劑

且滿14天

5天自我健康監測

+每5天快篩/PCR採陰

7天自主健康管理

+每7天PCR採陰

是否遵守外站/

機上管理規定**

比照一般旅客

入境檢疫措施

比照無症狀旅客

社區居家檢疫

是

否

是

3天居檢(D0-PCR陰，一人一室為原則)

+4天自主健康管理

(D4-D7每日快篩/ PCR，陰性始得外出)

7天自主健康管理
+(D0-PCR陰；每2日執行一次快篩/PCR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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